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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 

唐 春 ，李 波 

(1．昆明理工大学 国土资源工程学院，云南 昆明65~93；2．南昌工程学院 水利工程系，江西 南昌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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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山地质灾害是由于 自然地质作用和人为因素导致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恶化 ，并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损失或人类 

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的灾害事件。近年来，我国矿山地质灾害有明显上升的势头，灾害防治的任务也越来越 

艰 巨。面对 日趋紧张的人地关系，矿山土地复垦问题也在近年来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通过分析矿山因开采而产生 

及诱发的地质灾害的类型、成因及防治，总结了闲坑后潜在的灾害类型及其可能对已复垦土地产生的危害，提 出了在矿 

山开采与土地复垦规划中应相互结合应用，采用矿山“开采和复垦工程同步”的现代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S157．1；P642．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lo0O—o94l(20o7)02—0025—03 

矿山地质灾害是地质灾害学科的一个分支，是由于自然地 

质作用和人为因素导致矿山生态地质环境恶化，并造成人类生 

命财产损失或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的灾害事 

件 J。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 95％以上的一次能源、80％以上 

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来 自于矿产资源，到 

1998年，全国共有大中型矿山9 l0o余座、小型矿山近20万座， 

年矿业产值约4 ooO亿元，矿产资源的开采在国民经济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矿业快报》20o2年第2l期《二次资 

源——尾矿》)。但是，矿产资源的开采在给人类提供财富的同 

时 ，也给矿区及周边地区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 

开采的矿山安全事故不断，冒顶、地表塌陷、矿坑突水等重大地 

质灾害有明显上升的势头，各类可导致地质灾害的潜在隐患显 

著增多；闭矿后大量的废弃地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导致后发 

性的滑坡、泥石流等水土流失灾害不断发生，环境进～步恶化。 

虽然国务院已于 1988年颁布了《土地复垦规定》，要求“谁破 

坏，谁复垦”及“谁复垦，谁受益”，然而直至现在我国的土地复 

垦率还不到12％，这里面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如国家的监 

控问题、复垦资金问题等等。总之，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 

矿山环境、防止矿山地质灾害、实现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 

矿山废弃地再利用逐渐成为业内人士的共识。 

I 矿山地质灾害 

矿山开采不像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那样 ，可以根据地质情况 

针对灾害可能多发地段，采取“能避让则避让 ，能预防则事前预 

防”的原则进行避与防，大多数情况下采矿不得不在明知条件 

不好的情况下进行，从而易于产生和诱发各种地质灾害。 

I．I 采场的地质灾害类型、成因及防治原则与现状 

露天采场因开采产生的或潜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鉴于经济的原因，矿山露天开采往往设计 

的边坡较陡，只要能保证在矿山开采期问安全运 营就可 ，闭坑 

后则任其自由发展。露天开采人为地塑造了边坡，随着开挖深 

度的增加，边坡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既严重破坏 了地应力 的 

自然平衡，又导致了人工边坡的变形、破坏和滑移。同时，边坡 

在开采过程中易受爆破等因素作用而产生裂缝，且随着采矿工 

作的推进 ，裂缝会进一步发展，一旦诱发因素(如暴雨、地震等) 

出现，高边坡在重力作用下就很可能发生灾害。 

地下采场因开采产生的或潜在的地质灾害类型主要有地 

面变形灾害(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和矿井灾害(瓦斯爆 

炸、煤突出、矿井突水、煤层自燃、塌方、冒顶、底鼓、片帮、岩爆 、 

矿井热害)两大类型 j。地面变形灾害主要是矿床地下开采形 

成采空区，矿坑顶部岩体在自重和外部力量的作用下向下陷落 

产生，采空区深度与面积、采掘面高度、地形地貌、地层岩性 、地 

质构造、水文地质条件等决定了地面塌陷、地裂缝的规模与空 

间分布 ，而地面变形灾害又可能进一步诱发山体开裂，进而 

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矿井灾害多在采矿期间发生，其 

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矿山采掘活动强烈改变了矿区的应力系统 ， 

导致地应力集中而出现塌方、冒顶、底鼓、片帮 、岩爆等灾害，或 

由于破坏了原有的水文地质条件而导致突水、煤层 自燃及矿井 

热害等灾害。 

对于以上灾害的防治，我国采取的原则 是：能避让则避 

让 ，能预防则事前预防 ，实在不行，则采取技术上可行、工程上 

可靠 、经济上合理的治理方案对灾害进行必要的治理。然而， 

目前我国的中小型矿山大多为私营，要让业主投入大量的资金 

去对灾害进行长效治理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况且在灾害治 

理的技术上我国的研究尚不成熟，工程措施上主要有主动型、 

被动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方法，最多也仅能达到“头疼医头，脚 

疼医脚”的效果，至于闭坑后的情况则是谁也不会去预测了。 

I．2 闭坑后采场潜在的灾害类型及危害 

由于矿山灾害治理的短效性及不可预见因素的存在，故矿 

山闭坑后必然会留下灾害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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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场闭坑后留下的潜在灾害类型主要有滑坡、崩塌 ， 

这是由于露采后留下了高边坡，虽然在坑底进行了一定的废石 

回填，但留下高边坡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露采很深的情况 

下更是如此，这样的边坡在后期诱发因素的作用下很可能再次 

发生灾害。 

地下采场闭坑后留下的潜在灾害类型有地面塌陷、地面沉 

降、地裂缝等，甚至也有因地面变形而诱发的山体开裂，继而发 

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这些灾害的发生往往具有滞后性， 

即在开采期间不发生或发生得不彻底，尚未达到稳定状态，待 

闭坑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发生或在特定的条件下突然发生。 

以上灾害一旦发生 ，如果采场内已经进行 了土地复垦 ，则 

复垦好的土地就可能因灾害的发生而再次破坏甚至废弃，造成 

本不应有的损失。 

1．3 弃渣场的地质灾害类型、成因及防治 

弃渣场因矿山开采排土弃渣而容易产生的或潜在的地质 

灾害类型主要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产生的原因主要为渣场 

的物质由地下采掘出的大量松散的废石组成，加上场地所限， 

废石堆往往堆放得较高，这样一旦拦挡措施不当，则在暴雨或 

其他诱发因素的作用下灾害就可能发生。 

渣场灾害防治的主要措施是于开采期间在渣场外围设置 

挡墙，闭坑后尽量利用弃渣回填至采空区，降低废石堆的坡度。 

然而，由于弃渣回填工作比较费事，特别是地下开采的坑道回 

填难度更大，因此大多情况下矿山企业主做不到这一点，即任 

由弃渣堆放。这样就导致了渣场的灾害危险性将一直保留，给 

土地复垦带来很大的难度，也留下了灾害发生的隐患。灾害一 

旦发生，复垦好的土地也将遭到灭顶之灾。 

2 矿山土地复垦 

2．1 土地复垦的含义、实质 

国务院《土地复垦规定》中将土地复垦定义为：“对生产建 

设过程中，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破坏的土地，采取整治措 

施，使其恢复到可供利用状态的活动”。可见，土地复垦就是恢 

复因采矿等破坏或影响的土地的生产力和经济利用价值，将其 

改造成为符合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要求，并与周围环境保持协 

调发展的活动。土地复垦是以恢复扰动土的生态系统功能的 

土地利用为定义，同时又是一个具有物理学及生态学的全过程 

的宽泛概念。土地复垦不仅是土地问题，同时也是环境问题， 

其实质是既要恢复土地资源，更要重建生态平衡。生态重建是 

土地复垦的核心和目标，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是土地和环境综 

合治理的系统工程；恢复生态学是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的理论 

基础 ；地貌重塑和土壤重构是土地复垦和生态重建的基础工 

程，而植被重建是关键 。 

2．2 土地复垦的方法 

我国土地复垦按技术方法来分，可以分为工程复垦、生物 

复垦与生态复垦，其中工程复垦是复垦技术的核心 。工程复 

垦是指利用工程机械或人工建立有利于动植物生长或人类生 

存的地表层，为有关部门利用采矿破坏的土地做前期准备，其 

工艺措施有推置耕层表土、充填塌陷坑修建排水网与道路等； 

生物复垦则根据复垦区土地利用方向，采取相符的生物措施以 

达到维持矿山生态平衡的目的，其工艺措施有土壤施肥、优选 

耕作方式和作物品种等；生态复垦是指按生态学原理有针对性 

地对矿区不同的地块采取不同的方案进行生态重建，充分合理 

地利用、保护和增值自然资源，加速物质和能量转化，实行生态 

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生物复垦与工程复垦相比具有长期 

性。矿区土地复垦工程的目标包括两个方面，即恢复土地的生 

产力和实现矿区生态平衡。 

3 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 

目前，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工作越来越得到国家的重视，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从 20世纪 80年代起步 ，1999年开始对建 

设项目强制性实施 ，2004年国家正式出台评估技术要求 ，对有 

关灾害危险性评估方法的研究也从定性向定量不断深入。我 

国土地复垦规定从 1989年开始实施 ，现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差距还很大，具体表现在复垦技术落 

后，“开采和复垦工程同步”的现代治理模式至今尚未有效实 

施。 

3．1 我国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存在的问题 

我国用于防治地质灾害的工程措施对灾害的防治 的确起 

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一般情况下只考虑了确保矿山工程的安全 

运营，未能通盘考虑矿山闭坑后生态环境如何恢复、土地怎样 

再利用及潜在灾害在特定条件下复发性与防治的问题。在我 

国土地复垦工作中，由于许多工程未进行可垦性分析或可垦性 

分析不足，致使土地复垦规划设计带有强烈的主观性，造成复 

垦工程失败或效益低下 』。可垦性分析 中必须考虑的两大主 

要因素是土地稳定性分析、工程手段适宜性评价，而对这两项 

因素进行评价就必须考虑潜在灾害的破坏性等问题。 

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二者相互脱离，导致二者使用的方法 

的合理性与经济性也就得不到综合考虑，更不要说生物与生态 

复垦方案的统筹考虑了。 

3．2 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相结合的建议 

(1)建议做土地复垦规划时，在考虑当地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同时，结合建设项 目地质灾害评估结果，利用好灾害防治 

规划 ，做好土地复垦工程可垦性评价。 

(2)建议根据土地复垦规划及土地复垦工程可垦性评价结 

果 ，作出合乎实际的土地复垦方案设计 ，高度重视灾害发生的 

持续性及潜在灾害发生的滞后性可能带来 的危害，把灾害防治 

与土地复垦结合起来 ，实现灾害防治与土地复垦互补，以达到 

矿山闭坑后生态重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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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低等级公路建设中的水土保持问题探讨 

王永功，于沉鱼，彭令发 

(交通部 环境保护中心，北京 100011) 

[关键词]低等级公路 ；水土保持；存在问题；建议 

【摘 要】分析了低等级公路建设水土保持工作存在的问题：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率有待提 

高，公路新建和改建过程中没有专门的取弃土场，挖方和填方路段没有采取合理的防护措施等。建议严格执行国家的法 

律法规 ，加强公路建设水土保持监督执法，搞好项目的规划和设计等。 

【中图分类号】S157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0-0941(2007)02—0027一o2 

截至2005年底，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1 930 543 km，详见 

表 1。表2为2005年我国等级公路里程 的情况 ，从表 2可以看 

出，全国二级以下(包括二级)公路(即低等级公路)里程占全国 

公路总里程的 78．34％ ，二级 以上公路 (即高等级公路)仅 占 

4．1l％ ，这表明我国低等级公路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 

用。山岭、高原和丘陵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70％，绝大部分公 

路建设都在这些区域 ，而这些区域是众多河流的源头 ，水资源 

和动植物物种资源极为丰富，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地 

区。目前，我国高等级公路建设的水土保持工作基本都能按照 

水土保持法律法规的要求精心实施，其造成的水土流失得到了 

基本控制，然而低等级公路建设 由于多方面原因，其水土保持 

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表 1 2005年我国公路总里程 km 

1 低等级公路建设存在的水土保持问题 

1．1 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意识不强 

随着公路建设逐步进入山区，道路设计标准也逐渐提高 ， 

而地形地质条件也更加复杂。由于建设者对环境危害的认识 

不足，导致建设指导思想仍保持了“经济思维”的惯性，未能随 

着建设条件的改变及时进行调整。这样 ，公路建设对生态环境 

的不利影响便逐渐显现 ，高填、深挖常常诱发地质灾害，被破坏 

的原有植被与水系又进一步造成水土流失。随着环境保护问 

题的日益突出，这种现象 已引起一定重视 ，部分省份 已经提出 

要把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相结合的理念，但 由于经济条件的制 

约，造成低等级公路建设在大部分省份和地区仍然沿袭传统的 

建设指导思想，而“环保优先”的指导思想只是在少数地区被接 

受。我国《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虽已颁布多年，但实施力度 

不够，与公路建设起步较早的发达国家相比，在工程设计中，我 

们很难达到不为经济利益所动摇的“环保优先”的要求，在方案 

比选时仍将经济作为首选因素，未把对环境破坏及其恢复程度 

列为主要比较条件，很难把有利于环保、造价较高的方案作为 

最终选择。 

1．2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率有待提高 

水土保持法对修建公路引起的植被破坏、废弃土石的堆放 

等相关问题做了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发布的《开发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管理办 

[5]汤惠君．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J]．衡阻师范学院学报(自 

然科学版)，2004，25(3)．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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